
债权转让协议

甲方：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口支行

负责人：周伟

住所地：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 100 号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乙方：

负责人：

住所地：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甲方享有湖北景天钢材贸易有限公司、武汉森达鑫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 景天公司、森达鑫公司）贷款债权本金人民币共计 4691.2

万元及依法依约形成的利息、实现债权的费用等相关附属权利形成的

债权（详见《转让债权明细表》（附件一），乙方拟受让该债权。经双

方协商一致，就上述债权转移事宜达成如下协议。

第一条 转让标的

本协议项下转让标的包括甲方对湖北景天钢材贸易有限公司、武

汉森达鑫有限公司享有的贷款本金、相应利息以及相关附属权利。



截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，湖北景天钢材贸易有限公司债权的

账面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2199.9 万元，利息人民币 797.2 万元（利息

计算以实际付款日期为准），甲方垫付诉讼费人民币 151796 元、保

全费人民币 5000 元。

武汉森达鑫有限公司债权的账面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2491.3 万

元，利息人民币 2397.8 万元，甲方垫付诉讼费人民币 195340 元、

保全费人民币 5000 元。

上述两笔债权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7886.2 万元。

第二条 转让价款

甲方本次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XXX 元(大写:XXX)。

乙方应在 年 月 日前将上述转让价款全额支付给甲方，乙方将

全部转让款划入甲方指定账户之日即为贷款债权转让之日(以下简称

“转让日”)。

甲方指定账户为:

账号：XXX

户名：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XXX 支行

开户行名称：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XXX 支行

开户银行行号：XXX

第三条 瑕疵声明

甲方已向乙方声明本协议所转让的债权可能存在瑕疵,乙方已对

转让债权进行了完整调查,甲方不再对转让债权现存或可能出现的瑕

疵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。



第四条 陈述、保证和承诺

1、甲方承诺并保证

(1) 甲方转让让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前已经取得其相关权力机构

的授权或批准。

(2)其转让的债权系合法有效的债权。

(3)转让日后 X日内依照约定向乙方移交完整的相关债权文书等

必要资料。

(4)按照乙方的书面要求，及时配合乙方进行债权处置及实现工

作；在债权处置及实现过程中，乙方应尽快将债权诉讼或执行主体变

更为乙方，甲方积极予以配合并及时出具相关文件。

2、乙方承诺并保证:

(1)乙方受让本协议项下的债权已经取得其内部相关权力机构的

授权或批准。

(2)乙方受让债权后中,保证所采取的债权处置措施以合法合规

的形式进行,乙方保证不会采取任何非法形式恶意的损害甲方的合法

权益。

(3)乙方签订本协议时,已经全面了解转让债权现存或可能出现

的瑕疵并接受表面或潜在的瑕疵和风险，并放弃对甲方的追索权。

第五条 转让日后 X 日内,甲方向乙方移交相关债权文书等必要

资料。甲方制作《债权文书清单》（附件二）,甲方按债权文书清单

向乙方移交文件,乙方核实确认后在债权文书清单上签章,甲方即完

成本协议约定的移交债权文书义务。如乙方迟延核对债权文书,逾期



不接受债权文书或不签署文书移交清单的,甲方可以核对债权文书后,

将债权文书办理公证提存,债权文书办理公证提存之日,甲方即完成

本协议约定的移交债权文书的义务。

第六条 乙方对于在本协议签署和履行过程中得到和知晓的关

于债权和甲方的文件资料、信息均负有保密义务,非因诉讼、仲裁等

法律争议过程之需要或履行本合同需要以及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对第

三方披露,否则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

第七条 通知债务人

甲方负责将本次债权转让以合法的形式通知债务人,乙方协助办

理。债务人如签收《债权转让通知书》，甲方应交给乙方。

第八条 违约责任

本协议生效后,甲、乙双方均应全面履行本协议项下法定和约定

的义务。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,均构成对本协议的违约,

应承担违约责任。

1、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的时间支付转让价款的,每逾期一天的,乙

方应向甲方支付该部分转让价款 X %的违约金;逾期超过 X 天的,甲方

有权单方解除合同,解除通知到达乙方之日起生效,且乙方还应按上

述约定的计算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至本协议解除之日,违约金最高

不超过合同总转让价款的 X %。

2、甲方未按约定时间移交债权文书的,按本条约定的同样标准对

乙方承担违约责任。任何一方给对方造成实际损害的,还应承担损害

赔偿责任。



第九条 其他规定

1、甲、乙双方如涉及本协议事项需通知对方,向本协议确定的地

址发送邮政特快专递(EMS)即视为通知送达对方。

2、对本协议所作的任何修改或补充,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并由各方

合法授权代表签署。

3、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,双方友好协商解决,协商不成

的,任何一方有权向武汉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
4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,一式两份,甲乙双方各执一份,

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XXX 支行

负责人：

乙方：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：

签约时间：

签订地点：


